
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开展交易活动的通知

各市场主体：

按照北京市疫情防控总体工作部署，目前全市疫情防控

等级提高，开始严控中、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，对出现病例

地区的人员采取限制进京的措施。为保障进场人员人身安全，

现将我中心防疫相关措施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进场之日起 14 天（含 14 天）内，到访（或途径）

外省市中、高风险地区地级市的返京人员，原则上不得入场

开展各项开、评标等交易活动。

二、非中、高风险地区人员进场时，须验证健康码和行

程码，且体温监测正常方可入场。

三、进场人员须正确佩戴口罩，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，

尽量不扎堆、不聚集，办理完业务后尽快离场。

注：由于近期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查询量突增，服务不稳

定，有可能导致进场人员无法登陆该系统调阅个人行程轨迹

信息。为避免排队等候，请各市场主体在当日提前查阅个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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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程轨迹，进场时向工作人员出示查询结果即可。

查阅方式一：通过手机微信搜索“通信大数据行程卡”，

登录查询当日的行程轨迹并截图保存。

查阅方式二：通过手机发送短信“CXMYD”到所属运营

商（电信 10001/移动 10086/联通 10010）进行查询并保存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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